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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班研究生在其博士論文口試前，除逕修博士學位之研究生外，需修滿

十八學分以上研究所課程及兩學期書報討論或一學期論文選讀；逕讀博士

學位之研究生至少應修滿三十學分。 

二、博士班研究生在其修業期間應擔任至少兩學年之教學助教工作。 

三、博士班一般生或在職生應分別於修業期間第三年或第四年結束前通過資格

考試。通過資格考試者列為博士候選人。未如期通過資格考試者，簽請校

方同意予以退學。資格考試分筆試及口試，筆試科目由系務會議決定，需

通過兩科及格。筆試每科限考三次，每學期限申請兩科，口試由系主任召

集相關領域之學者三至五人，組成口試委員會舉行之。 

四、博士候選人之論文經指導教授之認可後，由本系及指導教授擇定五至九名

學者（含指導教授）報請校長聘為考試委員，並組成考試委員會辦理博士

論文口試。成績通過者，由本系提報學校授予博士學位；未通過考試者，

得要求擇期再試，惟論文口試以兩次為限。 

五、博士班研究生於修業期限內，須修畢 6 小時(含)以上之「學術倫理教育」

相關課程且持有修課證明，方得提出學位口試申請。 

六、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至學位考試前，須發表（含正式接受刊登）經正式審查

之 Scopus 資料庫論文至少一篇或專書至少一本或專書論文至少一篇。 

七、博士班研究生應於學位考試前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作業，其論文比對標準

得排除與自己已發表論文之相似度。 

八、本規定未盡事宜，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提教務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